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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建发〔2018〕87号

对梁河县第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64号建议的答复

王琪代表：

你提出的关于加大城市环境卫生、车辆乱停乱放整治力度的建议，已交我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针对梁河县城市环境卫生、车辆乱停乱放整治问题，我县主要采取以下措施:一是根据省州县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行动文件相关要求，梁河县及时制定了《梁河县关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方案》、《梁河县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县处级领导挂钩责任分解表》等方案措施，全县35位副处级领导挂钩整治一条路段，每位领导分管一条路，明确了责任领导，责任单位、牵头单位，落实《门前三包》，由县政府每周组织住建局、爱卫办、安市局、交警进行评分制检查，每月一通报制度，有效的改善了县城的环境卫生。二是梁河县住建局全面整治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无序停放行为，对城区主次干道车辆停放点进行全面规范，指定停车场点、设立停车标志10余个，对车辆统一停车朝向、明确管理责任，达到行车有序、停车入位的要求。三是加大对农贸市场和宏兴市场的整治力度。定期和临街商户签订《门前三包》责任书，联合交警、工商、公安等部门集中加大对乱停乱放的处罚力度。四是联合交警、工商、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对乱停乱放的宣传教育。

谢谢！
梁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
    2018年7月2日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梁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       61614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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